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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及前線警務人員處理示威活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及前線警務人員處理示威活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及前線警務人員處理示威活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及前線警務人員處理示威活

動的指引動的指引動的指引動的指引

(立法會 CB(2)466/01-02(01)及 CB(2)1218/01-02(06)
號文件 )

44. 保安局副局長 1應主席所請，簡介政府當局就劃
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及前線警務人員處理示威活動的指

引所提交文件的內容。他告知議員，香港在回歸後平均

每日舉行 6次公眾活動，截至 2002年 1月底，累積的公眾
活動總數已達到 9 900次。他表示，在劃定指定公眾活動
區域及處理示威活動方面，政府當局一直試圖在方便進

行公眾活動及維護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45. 何俊仁議員關注到在數次公眾活動及香港舉辦

的某些國際活動中，警方的表現過敏，並且調派了不必

要地過多的警務人員處理有關活動。關於政府當局提交

的文件第 9(a)段，他理解到當局向警務人員作出的指示
是，他們應假設示威者只不過是行使其表達意見的自

由。他表示，當香港舉辦有國際人物或國家元首出席的

國際活動時，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往往設於遠處，令參與

有關活動的人士未能看見或聽到示威者所表達的意見。

46. 何俊仁議員補充，當局雖設有上訴委員會處理

有關申請舉行公眾活動的上訴，但公眾活動主辦者與警

方進行的聯繫通常已花去不少時間，以致主辦者即使有

意提出上訴，所剩時間亦不足以讓其採取所需行動。他

認為示威人士與警方倘未能在有關活動舉行前的某段期

間，就公眾活動路線或其他詳細安排達成協議，便應將

有關事宜交由上訴委員會作出裁決。

47. 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在回歸後舉行的近
10 000次公眾活動中，警方只曾就其中 4次活動提出反
對。所提出的上訴有 7至 8宗，其中有部分個案是就所施
加的條件提出上訴。警務處行動處處長 (下稱 “行動處處
長 ”)補充，警方有責任維護重要人物 (下稱 “要人 ”)的安全
及尊嚴。調派處理某項活動的警務人員數目，將視乎警

方的風險評估及該項活動的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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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何俊仁議員詢問在 2001年 5月舉行《財富》全球
論壇後，警方有否就使用武力及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進

行檢討。行動處處長回應時表示，警方的一貫做法是在

所有警務行動後進行檢討，包括檢討是否有充分理據使

用武力。如有需要，當局會採取紀律處分或法律行動。

他強調，當局已向所有警務人員作出清晰的指示，表明

他們在履行職責時只可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以達到其目

的。

49. 何俊仁議員詢問，維護要人的尊嚴是否表示當

局應把指定公眾活動區域設於遠處，使出席活動的人士

不致看見或聽到示威者所發表的任何不同意見。行動處

處長回應時表示，警方一直以公正的態度處理公眾集會

及公眾遊行。示威者的信念，以及要人能否看見或聽到

示威者所發表的不同意見，並非確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

所在位置時的考慮因素。在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時會

因應每宗個案的情況作出決定。除示威者表達意見的自

由外，當局還會考慮其他因素，例如要人的安全及活動

場地的保安。

50. 何俊仁議員詢問在發生涉及使用武力或胡椒噴

霧對付示威者的事件後，當局有否向警務人員作出更清

晰的指引。行動處處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提交的文

件第 7及 9段所述的指引及指示，皆取自 2000年 9月向警務
人員發出的《總部通令》。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

和《總部通令》內容有關的資料。行動處處長回應時表

示，《總部通令》是供警務人員使用的內部文件，該通

告所載的有關資料已納入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內。然

而，政府當局會考慮可否向議員披露《總部通令》的更

多內容。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其後表示，由於有關的《總
部通令》屬內部文件，用以供執行規管公眾活

動職務的前線警務人員參考之用，警方認為不

宜發表該份文件，因為披露有關內容將對適當

及有效執行警方的行動造成損害或不利。儘管

如此，警方會因應議員進一步提出的要求，在

適當情況下盡可能提供和上述指引及指示有關

的更多資料。 )

51. 何俊仁議員詢問在保護要人方面是否有任何國

際標準可供依循。主席詢問是否訂有任何標準，例如以

提出不同意見的聲音的音量水平，作為釐定要人的尊嚴

遭損害的準則。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據他所知，
現時並未訂有此方面的標準。行動處處長補充，除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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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及尊嚴外，在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時會同時考

慮進行有關活動時的情況，包括交通情況、所涉及的團

體及參加者數目、進行公眾活動的時間及方式，以及其

他有關因素。

52. 葉國謙議員表示，他曾接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毗鄰一幢樓宇的商鋪租戶所提

出的投訴，指稱法輪功學員由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均

在辦公時間內在其商鋪外的行人道展示各種相片及資

料，導致路過其商鋪的行人數目顯著下降，進而引致其

商鋪的生意額大幅下跌。他質疑在劃定該指定公眾活動

區域方面，是否符合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第 9段所述，有
關盡量減低對市民大眾造成的不便的原則。他表示政府

當局應考慮定期將指定公眾活動區域遷移至另一地點，

以避免對任何商鋪租戶或居民造成長期的不便。

53. 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在劃定指定公眾活
動區域時，當局會同時考慮各種因素，例如對車輛及行

人造成的不便、所造成不便的持續時間、示威者的情緒、

公眾活動的性質及公眾利益。如示威者情緒激動或有關

活動會對公共安全構成潛在威脅，所施加的條件通常會

較為嚴格。他表示，公眾利益包括受有關活動影響的其

他人士的利益，而不論受影響人士的數目為何。

54. 行動處處長回應余若薇議員時表示，指定公眾

活動區域的安排最初是在回歸期間推行，其目的是方便

當局對公眾活動作出管理，並維持公共秩序及公共安

全。他答允翻查首次推行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安排的確實

時間，並以書面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回覆。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其後表示，警方已證實在
保安行動及主要活動中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

的安排，是在 1997年主權移交期間成為其考慮
採取的其中一項警務措施，因為當時的公眾活

動數目出現顯著的增加。在此之前，警方亦曾

在特殊情況下採取類似措施，但未能追溯首次

作出此項安排的確實時間。 )

55. 余若薇議員表示，當局應告知公眾活動的主辦

者，如他們對指定公眾活動區域有任何異議，將有權向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她詢問當局會否因應要人的重要

性而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她亦詢問政府當局提交的

文件所述的表達意見自由，是否包括讓其他人看見或聽

到所表達的意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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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並沒有對
《基本法》及有關國際公約所訂的表達意見自由作出限

制。他表示，美國國務院在其最近就香港人權情況發表

的報告中指出，任何人在香港均享有批評政府及自由表

達意見的權利。他表示當局在決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的

大小時，並不會以要人的重要性作為其考慮因素。其他

人能否看見或聽到示威者所表達的意見，並非當局劃定

指定公眾活動區域時的考慮因素，但卻是當局決定採取

何種安排以確保國際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的考慮因素之

一。他補充，一如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第 3段所載，當局
在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時考慮的因素包括有關活動的

性質及目的。

57. 主席詢問對於重要程度各有不同的要人，當局

會否作出不同的保安安排。行動處處長回應時表示，當

局不會就要人的重要程度作出劃分。要人的保安安排將

因應當局就所受威脅作出的評估而訂定。

58. 張文光議員關注到示威者過往雖獲准進入政府

總部大門外的區域，但他們現已不可進入該處。他認為

此項安排與當局向警務人員作出，有關應假設示威者只

不過是行使其表達意見自由的指示並不一致。他詢問當

局曾否就此項安排進行公眾諮詢，以及當局將於何時停

止作出該項安排。

59. 保安局副局長 1回應時表示，終審法院於 2002
年 1月 10日就居港權個案作出判決後，政府當局曾諮詢有
關的政府部門，並在政府總部西面閘門外的停車處劃定

一指定公眾活動區域，以便對示威者作出管理及執行政

府總部的保安工作。如有需要，當局會安排有關政府部

門的代表在指定公眾活動區域接收示威者所提交的意見

書。他表示，當局將於 2002年 3月底檢討該項安排。

60. 吳靄儀議員認為應劃定禁區而非指定公眾活動

區域。她表示，事務委員會應於另一次會議進一步討論

有關問題。

61. 保安局副局長 1強調，當局只在有需要時視乎有
關情況劃定指定公眾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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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席總結有關討論時表示，事務委員會可於日

後舉行的會議進一步討論指定公眾活動區域的問題。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4月 4日


